深圳市司法局

关于在全局开展“送温暖、献爱心”
社会捐助活动的通知
市局内设机构、直属单位、市律协：

为响应市民政局《关于在全市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助活动的通知》（深民函[2006]421号）精神，我局决定于11月1日至11月10日在全局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助活动，募集款物支援贵州省贫困地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指定专人负责此次募集工作。捐赠款物坚持自愿原则，不搞摊派。

二、募集活动时间，从11月1日开始至11月10日。直属单位和市律协自行组织捐助、运送，市局机关请以处室为单位，于11月8、9日两天集中捐衣物，统一汇总后交至1909房。各单位在11月13日—16日将包装好的捐赠衣物连同“募集衣物统计表”直接送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指定接收点，地址：南山区西丽火车站市利生源仓储贸易有限公司7号仓，电话：82265156。

三、募集款物种类：此次募集活动以捐款为主，也可以募集7成新的棉被、毛毯、棉衣（裤）、毛衣、皮衣、秋衣（裤）等御寒衣物。单位或个人捐款的，请直接汇入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的捐款帐户（注明“送温暖、献爱心”），开户银行：市农业银行国贸支行营业部，帐号：41008900040066949。

四、募集的衣物统一使用编织袋包装，请各单位到笋岗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一楼领取，电话：25831639

附：《关于在全市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助活动的通知》

                         深圳市司法局政治部

                        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深圳市民政局
   深民函[2006]421号
关于在全市开展“送温暖、献爱心”
社会捐助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全国“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助活动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对口帮扶救助工作，我局决定于今年11月1日至11月16日在全市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捐助活动，募集款物支援贵州省贫困地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捐助活动，是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具体举措，也是响应联合国倡导的“消除贫困”的积极行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募集工作，捐赠款物以坚持自愿原则，不搞摊派。

二、募集活动时间，从11月1日开始至11月16日。11月1-12日为各区、各单位自行募集款物，11月13-11月16日为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统一接收时间，各单位在统一接收时间内将包装好的捐赠衣物连同“募集衣物统计表”直接送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指定接收点，地址：南山区西丽火车站深圳市利生源仓储贸易有限公司7号仓，电话：82265156。11月17日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将募集的衣物统一发往贵州省毕节地区、黔南自治州。
三、募集款物种类：根据国家民政部“送温暖、献爱心”活动通知要求，此次募集活动以捐款为主，也可以募集棉被、毛毯、棉衣（裤）、毛衣、皮衣、秋衣（裤）等御寒衣物（内衣裤、传染病人的衣服、破烂的衣服不予接收）以上物品均应7成新以上。单位或个人捐款的，请直接汇入深圳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的捐款帐户（注明“送温暖、献爱心”），开户银行：深圳市农业银行国贸支行营业部，帐号：41008900040066949，外币帐号：41008900040068069，单位全称：深圳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

四、募集工作由各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捐赠者要将捐赠的衣物清洗干净晒干，折叠整齐，交由单位统一整理，按种类用编织袋包装结实，标明类别、数量（居民捐赠的衣物由所在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负责接收、整理、包装），按规定时间送市、区民政部门指定的地点集中。

五、募集的衣物统一使用编织袋包装（各区可直接跟厂家联系购买，市直属机关单位可到笋岗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一楼领取，电话：25831639），每件重量在25公斤左右。

六、募集、包装、运送的费用由各单位负责。

请各单位接通知后，认真组织，抓好落实。

市、区民政部门联系电话：罗湖区：25535663、福田区：82918289、南山区：26661031、盐田区：25351555、宝安区：29996653、25393950（值班）、龙岗区：84515856；市社会捐助接收管理服务中心：25831639

附：募集衣物统计表

                           深圳市民政局

                       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表2

募集衣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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